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
：

深圳华强 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０２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约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１

，

６４１．０６

万元 下降：

５７％

—

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５－０．１６

元

０．３８

元 下降：

５７％

—

６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是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大幅下降所致 （主要是交

易性金融资产—基金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的影响）。

具体财务数据本公司将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因基金投资收益受证券市场涨跌影响和其分红行为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故公司未在

２００８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０８

年全年业绩进行预测和警示。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２００７７０

证券简称
：

武锅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１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３９

，

５００

万元

－４８

，

０６０

万元

－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１．３３

元

－１．６２

元

－１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董事会关于业绩发生亏损的原因说明如下：

本年度业绩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的下降， 手头订单毛利进一步降低造成

的资产减值损失的增加，以及贷款增加导致财务成本的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发布了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预计亏损公告，但未披露业绩

预计的亏损金额。

２．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已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若

２００８

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继续为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３．２．１

规定，两年连续亏损，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３．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８７

证券简称
：

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１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８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其持有公司的部

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其所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根

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本公司流通股股东获得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的支付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广州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１

、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

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２

、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度内，在本

公司每年年度股东大会上依据相关

规定履行程序提出现金分红议案，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

投赞成票。 分红比例不少于公司当

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５０％

。

若控股股东未履行此项承诺，

则其分红所得将被划入本公司账户

归全体股东所有。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控股股

东的承诺，并经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及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各年度

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如下：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的分配方案为：按该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８０８２．７６

万元

的

５０．３３％

进行现金分红， 即每

１０

股派

现金

１．７０

元（含税），共

４０６８．１９

万元。已

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实施。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的分配方案为：按该

年度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２

，

６９２．７１

万元的

５０．９０％

进行现金分红，即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２．７０

元（含税），共

６４６１．２５

万元。 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实施。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的分配方案为：按该

年度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７２３１．８６

万元的

５１．３８％

进行现金分红，即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３．７０

元（含税），共

８８５４．３０

万元；资本公

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实施。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８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广州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１００ ５１．８９ ５１．８９ ０

合 计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１００ ５１．８９ ５１．８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股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５１．８９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６６０

，

８８２ ０．１８ ０ ６６０

，

８８２ ０．１８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８６

，

９２６

，

９８９ ５２．０７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６６０

，

８８２ ０．１８

二、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

，

０３１

，

１１８ ４７．９３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３５８

，

２９７

，

２２５ ９９．８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７２

，

０３１

，

１１８ ４７．９３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３５８

，

２９７

，

２２５ ９９．８２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８

，

９５８

，

１０７ １００ ０ ３５８

，

９５８

，

１０７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

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广州市人

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

员会

１２４

，

１７７

，

４０５ ５１．８９ ０ ０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５１．８９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

５

股），公

司控股股东所持

本公司股份相应

增加

６２

，

０８８

，

７０２

股

合计

１２４

，

１７７

，

４０５ ５１．８９ ０ ０ １８６

，

２６６

，

１０７ ５１．８９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无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

构， 对于本公司申请控股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上市流通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１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２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

履行承诺前解除限售的情形；

３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两家保荐机构均认为，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和相关各方所做出的承诺，解除限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解除限售流通

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

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

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２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
：

粤华包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１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４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

９６５

万元 下降：

５０％

———

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７９

—

０．０９９

元

０．２１７

元 下降：

５０％

———

７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造纸行业景气度下滑，公司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导致公司盈利能力较

０７

年同期有所下

降；

２

、受三聚氰胺事件对中国乳品行业造成重大打击的影响，本公司持有

２５％

股份的利乐华新

（佛山）包装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及实现利润较

０７

年同期出现一定下降，公司投资收益有所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如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与本业

绩预告出现较大幅度的偏离，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业绩修正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
：

广州冷机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２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后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０

—

１３９６．３

万元 约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７９２．６０

万元

下降：

３００％

—

３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

—

０．０６

元 约

－０．２７

元

０．１３

元

修正前的业绩

预告披露情况

公司曾于

２００８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二、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第四季度公司产品售价及主要原材料价格迅速回落，由于库

存较大，导致存货减值较大，直接影响公司本期利润。

２

、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冰箱和冰柜市场需求萎缩，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及销售量短期内

大幅度下滑，导致较大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于未能准确预计第四季度经营形势，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预告业

绩与目前测算结果出现较大差异深表歉意。

２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为准。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
：

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２

关于限售流通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９９

，

５４０

，

９５６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限售流通的相关情况：

根据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３０

号文审核批准，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１３．９５

元

／

股。

发行结果已刊登在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持股

３００

，

２２９

，

５２２

股）在公司上市时承诺：自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已直接和间持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发起人股东广东华美国际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张克强等

１６

位自然人（合计持股

９９

，

７７０

，

４７８

股）均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中，因

２００５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加的股份（合计

４９

，

８８５

，

２３９

股）

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他股份（合计

４９

，

８８５

，

２３９

股）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限售期的截止日分别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今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实施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总数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２０２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公

开增发股票

１２６

，

１７１

，

５９３

股。 增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

，

２２６

，

１７１

，

５９３

股。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总股本

１

，

２２６

，

１７１

，

５９３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实施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实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

，

４５２

，

３４３

，

１８６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总数为

１

，

４００

，

４５９

，

０４４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

０５１

，

８８４

，

１４２

股。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９９

，

５４０

，

９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４％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持股比

例（

％

）

本次上市交

易股份数量

剩余持有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数量

１

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２１

，

５４０

，

９５６ ４．９６ １２１

，

５４０

，

９５６ ０

２

张克强等

１６

位自然人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８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单位：股）：

股本结构 变更前（股） 比例 变更数量（股） 变更后（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１

，

４００

，

４５９

，

０４４ ５７．１１％ －１９９

，

５４０

，

９５６ １

，

２００

，

９１８

，

０８８ ４８．９７％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

，

２００

，

９１８

，

０８８ ４８．９７％ ０ １

，

２００

，

９１８

，

０８８ ４８．９７％

２

、其他内资持有股份

１９９

，

５４０

，

９５６ ８．１４％ －１９９

，

５４０

，

９５６ ０ ０．００％

３

、网下配售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１

，

０５１

，

８８４

，

１４２ ４２．８９％ ＋１９９

，

５４０

，

９５６ １

，

２５１

，

４２５

，

０９８ ５１．０３％

三、总股本

２

，

４５２

，

３４３

，

１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２

，

４５２

，

３４３

，

１８６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8

2009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

股票简称
：

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

600963

公告编号
：

2009-001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

月

14

日发出，会

议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0

人，实际出席

10

人。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建设污水三级处理技改工程项目、制浆黑液提取技改工程项目的议案》。

为适应造纸企业新的排污标准，同时进一步提高浆料的洗净度、黑液提取率及白水回用

量，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用自有资金投资建设污水三级处理技改

工程项目、制浆黑液提取技改工程项目。

（一）污水三级处理技改工程项目

1

、建设内容：在现有污水站基础上再增加日处理

30000

吨的气浮装置（二套），作为生化

系统的三级处理。

2

、投资估算：

580

万元。

3

、建设效果

:

项目建成后，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污水排放指标达到新的《制浆造

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制浆黑液提取技改工程项目

1

、建设内容

:

洗浆机采用国内平面阀波纹板真空洗浆机；磨浆采用国内磨浆设备，蒸煮后

的木节进行搓丝处理后，用高浓磨浆机细磨。

2

、投资估算：

950

万元。

3

、效益估算与分析

:

项目建成后，现有化木浆产量增加

20

吨

/

日，成本降低

360

元

/

吨，每

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达

600

多万元；同时，提高了浆料洗净度、纸机的运行效率，减少了造纸

车间的消泡剂的用量，降低了用水量和污水处理压力。

二、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担保服务协议

>

的

议案》，关联董事吴佳林、黄亦彪、潘桂华、晏世和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详见《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担保服务协议

>

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九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

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

600963

公告编号
：

2009-002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担保服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泰格林纸集团

"

）签订银行借款《担保服务协议》，约定泰格林纸集团为公司银行

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向泰格林纸集团支付相应担保费用。

●

关联方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均予以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从银行

融入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部分通过银行借款方式予以解决，其中较大部分银行借款由泰

格林纸集团提供无偿保证担保。 现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参照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的市场公允计费水平，公司与泰格林纸集团充分协调，就借款担保的有关事宜签

订《担保服务协议》，约定泰格林纸集团提供的担保为有偿担保，公司向其支付相应担保费用。

鉴于泰格林纸集团持有公司

22.36%

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担保服务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吴佳林、黄亦彪、潘桂华、晏世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此

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吴佳林；

注册资本：

18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持有、管理并运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科研开发等业务，具体包

括制浆造纸、林业开发、发电供热、轻机制造、木材加工、港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等业务。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泰格林纸总资产

146.17

亿元，流动资产

44.93

亿元，流动负债

34.52

亿元，净资产

58.57

亿元；

2007

年实现营业收入

59.19

亿元，净利润

1.53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泰格林纸集团有偿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向泰格林纸集团支付担保费

用，收费标准为：贷款银行实际发放至公司帐户中的担保借款本金

×1.0%×

（

100%－

泰格林纸集

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 注：期限超过一年的长期担保借款本金只在签署合同当年计算。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签署双方的法定名称：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合同签署日期：

2009

年

1

月

20

日。

3

、交易标的：泰格林纸集团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公司向泰格林纸

集团支付担保费用。 担保的主债权范围为本协议有效期内，泰格林纸集团实际为公司提供担

保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全部银行借款（包括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 担保期限根据贷款银

行的要求而具体予以确定。 担保额度：原则上公司向银行贷款时的担保责任泰格林纸集团同

意负责承担，泰格林纸集团为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总额为公司实际向银行贷款所需的担

保总额。

4

、定价依据：本次交易定价参照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市场公允计费水平，经交易双方协

调一致后达成。

5

、 交易价格： 收费标准为： 贷款银行实际发放至公司帐户中的担保借款本金

×1.0%×

（

100%－

泰格林纸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注：期限超过一年的长期担保借款本金只在签

署合同当年计算。

6

、付款方式：（

1

）费用结算：每年

12

月

31

日前结算一次，根据公司在当年度内实际担保

借款本金按照上述标准具体计算予以确定。（

2

）支付方式：公司应不迟于公司上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之日后的

30

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至泰格林纸集团指定的帐户中。

7

、协议生效日前实际贷款担保的处理

本协议所涉及的担保借款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 此前所发生的相关担保借款仍按

原有方式处理，泰格林纸集团不向公司收取担保费用，包括该等担保借款的约定借款期限涵

盖至

2009

年

1

月

1

日的情形。

8

、合同生效的条件及有效期：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和

/

或盖章后成立。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从银行融入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为公司生产经营

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资金保证。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提前提交给各位董事，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

、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签订 《担保服务协

议》事项是在关联双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定价参照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市场

公允计费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

、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平、公正、合理原则，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

、担保服务协议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九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2156

证券简称
：

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

2009-003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1

月

16

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全体

9

名董

事：石明达先生、石磊先生、高峰先生、蹝敬司先生、大竹浄先生、福井明人先生、董云庭先生、

陈良华先生、陈学斌先生均在表决票上行使了表决权。公司董事会成员在表决之前，对审议的

议案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一次性归还

完毕。

针对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进展状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意在前次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后，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继续使用不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

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没有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九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2156

证券简称
：

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

2009-004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9

年

1

月

20

日，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公司全体

3

名监事：张洞先生、戴玉峰女士、松尾 茂先生均在表决票上行使了表决权。公

司监事会成员在表决之前，对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

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一次性归还

完毕。

监事会对照《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可以有

效降低财务费用，提升业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起，使用不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三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9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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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

2009-005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以

上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归还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07]192

号文《关于核准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公司于

2007

年

8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

6,7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82

元，募集资金共计

59,094

万

元人民币，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659.52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6,434.48

万元人民币。

2008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批准公司使用不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09

年

1

月

15

日期间，公司在董事会

批准的上述范围内对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

况良好。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已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600

万元全

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

归还完毕。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

针对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进展状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意在前次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后，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继续使用不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

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没有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专项说明及独

立意见如下：

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一次性归还

完毕。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起，使用不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为不超过

6

个月。上述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并且，该事项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

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同意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一次性归还

完毕。

监事会对照《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可以有

效降低财务费用，提升业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起，使用不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五、保荐机构意见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作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通富微电

"

）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200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200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通富微

电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1.

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归还的情况

2008

年

8

月

1

日，通富微电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批准公司使用不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09

年

1

月

15

日期间，公司在董事会批

准的上述范围内对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 公司已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600

万元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至此，前

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2．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通富微电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通富微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拟在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后，自通富微电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继续使用不

超过

5,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根据通富微电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通富微电将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符合该公司发展的需要，且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依据保荐代表人对通富微电募投项目实施计划、实施情况和资金需求的详细测算，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所涉及的资金总额和使用期限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且不存在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2008

年修订）

的情形。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短期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3．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

保荐机构的意见。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20

日


